附件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委托书

委托机关名称：  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
受托机关名称：　 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为了贯彻落实省省委 省政府《关于支持宿迁“四化”同步集成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（苏发〔2021〕19号）和省委改革办《支持宿迁“四化”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2022年任务清单》要求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七条的规定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建筑用钢筋、水泥、广播电视传输设备、人民币鉴别仪、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等5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委托给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，现就具体事宜明确如下：
一、委托事项及权限
1. 委托事项。建筑用钢筋、水泥、广播电视传输设备、人民币鉴别仪、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等5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。
2. 委托权限。上述委托事项的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变更、延续、补证、终止、撤回、撤销、注销等权限。
二、委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
1.制定委托事项工作规范，对委托事项的办理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评；
2.委托事项的政策法规宣传和培训；
3.建立完善委托事项相关信息化业务系统；
4.委托事项许可相关信息的公示和公告；
5.按规定对审查员进行业务培训、考核、发证等日常管理；
6.根据检查考评情况，按规定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委托；
7.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；
8.其他依法应当由委托机关承担的工作。
三、受委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
1.依法办理宿迁市内的委托事项，对委托事项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办理；
2.配合委托机关做好委托事项的法规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；
3.负责宿迁市内委托许可事项的咨询、解释以及相关举报投诉的处理工作；
4.按有关规定建立许可档案，按规定对许可材料立卷归档并妥善保管；
5.按要求上报受委托事项办理情况；
6.对受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许可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；
7.完成省局交办的其他与委托事项相关的工作任务。
四、委托期限
2022年7月1日至 2025年6月30日。



委托机关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受委托机关（盖章）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202  2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2022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30日印发
 4 —

3 —

